
劳动合同法丧假的规定有几天(优秀5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那么一般合
同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文模
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劳动合同法丧假的规定有几天篇一

公司不签定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行为，可以收集证明实际劳动
关系的证据反馈到当地的劳动局或者劳动监察大队申请劳动
仲裁，督促企业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并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期间主张双倍工资。

《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
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
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
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第十四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
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
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丧假的规定有几天篇二

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必须强调的是，事实劳动关系也受法
律的保护。如发生劳动争议符合受理条件，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也应在当受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争议符合《劳动
法》的适用范围和《中华人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件》
的受案范围。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劳动合同。一般来说，认定劳动关系
存在与否有两个标准：

(一)双方是否订立劳动合同;

(二)双方是否已经产生了劳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有劳动
合同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认定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劳动关
系存在与否并不只是单纯看是否订立了劳动合同。

没签劳动合同，并不能否定已产生劳动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存在。如果企业未按规定与
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但职工已履行了劳动义务，可视为双方
当事人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丧假的规定有几天篇三

对于这个问题是再简单不过了，签订合同痛的基本知识都一
样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合同都有时间姓名等等特征，在签订退
休返聘合同的时候只要写清楚时间地点人物等等信息，不论
在何时都能签订但是要以和同时免得时间为定，所以在未到
达退休年龄也是可以签订退休返聘合同的。

《劳动法》

第七十条国家发展社会保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



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
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第七十一条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
受能力相适应。

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
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合同法丧假的规定有几天篇四

劳动合同关系建立于实际用工之日，故而劳动合同签订日期
是否早于实际用工并没有影响。

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与劳动者实际入职时间不一致的，双方劳
动关系建立时间以劳动者实际入职时间为准，劳动合同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
工之日起建立。

劳动合同法丧假的规定有几天篇五

(一)法律保护不同：

1、劳动合同受劳动法规保护



2、劳务合同只受合同法保护。

(二)内容不同：

1、劳动合同规定的内容是：

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一个成员，承担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
作，并遵守用人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和其他规章制度;用人单
位负责分配工作或工种，按照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支付
劳动报酬，并根据劳动法律、法规和双方协议约定提供各种
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劳动合同
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
律、劳动合同终止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必备条款。

2、而劳务合同的内容规定的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给付报酬，
是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平等约
定的，法律未作强制性规定。

(三)法律关系、地位不同

1、劳动合同中的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遵循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在劳动合同的履行
过程中，劳动者必须参加到用人单位的劳动组织中去，担任
一定的职务或工种，服从用人单位的行政领导和指挥，遵守
劳动纪律，双方存在隶属关系。

2、而劳务合同在订立和履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民事主体地位
平等的原则，

(四)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签订的客观要求不同：

1、凡档案在人才中心或街道的，用人单位都应该与之签劳动



合同;反之，由双方协商选择签订。

2、职工有单位，属于借调或派遣至某单位工作的，应该签一
次性劳务(派遣)合同。如果在工作中出现危险，属于劳动关
系的(与原借调或派遣单位)，由原借调或派遣用人单位承担。

3、单纯签订劳务关系的，则由个人承担。

4、劳务输出、停薪留职要签劳务合同。

5、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签订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定。


